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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 務 匯 報 局 發 表 二 零 一 零 年 年 報 

 

 

( 香 港 ，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三 十 一 日 ) 財 務 匯 報 局 今 天 發 表 截 至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三 十 一 日止 年 度 

的 年 報 。 

 

 

運 作 檢 討 

 
 
 

接 獲 投 訴 的 數 目 

二 零 一 零 年 
 

9 

二 零 零 九 年 
 

1 3 

已 檢 閱 並 從 中 作 出 篩 選 的 非 無 保 留 意見 

核 數 師 報 告 

 
1 4 2 

 
1 2 9 

展 開 查 訊 數 目 2 2 

展 開 調 查 數 目 4 4 

 
 

對 於 財 務 匯 報 局 二 零 一 零 年 的 整 體 運 作 表 現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主 席 高 靜 芝 女 士 表 示 ： 「 過 去一 年 ， 

財 務 匯 報 局 在 處 理 投 訴 及 主 動 審 閱 財 務 報 表 方 面 ， 工 作 量 均 有 所 增 加 。 雖 然 本 局去 年 接 獲 的 投 

訴 個 案 較 上 一 年 為 少 ， 但 就 上 市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發 表 的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核 數 師報 告 的 數 目 有 所 上 升 。 

另 外 ， 調 查 個 案 的 數 目 倍 增 ， 當 中 包 括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展 開 的 多 宗大 型 個 案 ， 以 及 於 二 零 一 零 

年 展 開 的 新 個 案 。 於 二 零 零 九 年 年 底 展 開 的 調 查 個 案 ， 涉 及橫 跨 多 個 年 度 的 複 雜 會 計 及 審 計 

問 題 ， 預 計 需 要 較 長 時 間 完 成 ， 儘 管 如 此 ， 本 局 預 計 於二 零 一 一 年 內 這 些 個 案 將 全 部 完 

結 。 」 

 

有 關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發 表 及 審 閱 的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核 數 師 報 告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行 政 總 裁 甘 博 文博 士 表 

示 ： 「 約 百 分 之 二 十 八 的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核 數 師 報 告 涉 及 資 料 不 足 的 問 題 ， 而 百 分之 十 則 與 不 備 存 

妥 善 的 賬 目 及 記 錄 有 關 。 本 局 認 為 ， 就 某 些 個 案 而 論 ， 核 數 師 、 審 計 委員 會 及 公 司 管 理 層 若 

能 及 早 互 相 溝 通 磋 商 ， 或 能 令 各 方 對 有 關 會 計 問 題 加 深 了 解 ， 避 免出 具 非 無 保 留 意 見 的 情 況 。 

此 外 ， 審 計 時 必 須 預 留 充 裕 時 間 予 核 數 師 ， 以 便 收 集 所 需 資料 。 」 

 

財 務 匯 報 局 完 成 一 宗 查 訊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三 月 發 表 了 有 關 的 查 訊 報 告 。 該 上 市 公 司 已於 其 

後 一 年 的 財 務 報 表 修 正 上 一 年 度 的 不 遵 從 會 計 規 定 事 宜 。 

 

至 於 調 查 方 面 ， 財 務 匯 報 局 分 別 於 二 零 一 零 年 八 月 及 二 零 一 一 年 三 月 發 表 兩 份 報 告 ， 並將 報 告 

轉 交 予 香 港 會 計 師 公 會 作 出 跟 進 。 

 

 
展 望 未 來 

 
為 了 提 升 審 閱 工 作 的 成 效 和 擴 大 審 閱 範 圍 ， 本 局 由 二 零 一 一 年 一 月 起 推 行 新 的 根 據 風 險抽 查 財 

務 報 表 的 審 閱 計 劃 。 在 新 計 劃 下 ， 本 局 的 審 閱 範 圍 擴 大 至 包 括 具 有 無 保 留 意 見 核數 師 報 告 的 

財 務 報 表 。 

 

甘 博 士 表 示 ： 「 本 局 除 了 會 因 應 當 時 定 下 的 主 題 挑 選 財 務 報 表 外 ， 亦 會 隨 機 抽 查 任 何 上市 公 司 

的 財 務 報 表 。 根 據 這 套 審 閱 計 劃 ， 任 何 上 市 公 司 的 財 務 報 表 均 有 可 能 被 選 中 審閱 。 本 局 預 計 

於 二 零 一 一 年 審 閱 約 百 分 之 五 的 上 市 公 司 財 務 報 表 。 」 

 

高 女 士 補 充 ： 「 隨 著 二 零 一 零 年 十 二 月 實 施 容 許 在 香 港 上 市 的 內 地 註 冊 公 司 採 用 內 地 會 

https://www.afrc.org.hk/media/c3hdaaph/annual-report-2010.pdf


計 準 則 制 定 財 務 報 表 ， 以 及 聘 用 內 地 認 可 的 會 計 師 事 務 所 的 計 劃 後 ， 上 市 公 司 選 用 內 地會 計 準 

則 編 製 的 財 務 報 表 亦 會 在 新 審 閱 計 劃 下 被 審 閱 。 」 

 

高 女 士 總 結 ： 「 本 局 將 會 繼 續 與 香 港 及 內 地 其 他 監 管 機 構 合 作 ， 以 維 持 香 港 的 財 務 匯 報質 素 ， 

提 高 對 投 資 者 的 保 障 ， 以 及 加 強 投 資 者 的 信 心 。 」 

 
 

－  完  － 


